附件4
屏東縣仁愛國小110學年度第  2  學期課後社團申請計畫書
一、依據：屏東縣仁愛國小110學年度學童課後社團實施計畫。
二、教學目標：
1.培養學生正當休閒活動，充實生活知能，建立良好休閒習慣。 
2.加強優良品德實踐，並發展學校特色。
三、參加對象：自願並取得家長同意之學生。
四、社團規劃
	社團名稱
	

	指導老師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請填寫附件5教練資料表

	活動時間
與節數
	每週(    )下午      時      分至      時      分，
總計(      )節。(以40分鐘為1節)

	場地需求
	□室內(          )□戶外(          ）
※室內場地請依據「屏東縣屏東市仁愛國小學校場所開放使用管理辦法」(如附件8) ，填寫附件9及繳交場地費。

	招收對象：
	    ～    年級學生，至多   人，不足   人，暫不予開班。

	學生上課自備品
	□無  □有：                

	提供可代購
之教材或物品
	□無   □有，                

	收費標準
	每生收費(            )元，經費概算如後附表


五、社團活動課程設計(本學期預計13~15堂，1堂2節課)
	堂次
	日期
	教學內容
	備註

	預備
	
	公告招生、報名收費、課程預備
	

	1
	
	
	從第4週開始上課

	2
	
	
	

	3
	
	
	

	4
	
	
	

	5
	
	
	

	6
	
	
	

	7
	
	
	

	8
	
	
	

	9
	
	
	

	10
	
	
	

	11
	
	
	

	12
	
	
	

	13
	
	
	

	14
	
	
	

	15
	
	
	


※上課若適逢定期評量不停課；原則上課至學期前三週為原則；若遇不可抗拒之天災(縣府公告停課)則不予補課。
※預定上課日期請參閱學校行事曆(正式上課日期以點名簿上記載為主)
六、預期成效：
1. 提供學生多元化學習管道，提升生活品質、充實休閒人生。
2. 健全學生身心，激發學生潛能。
七、配合學校各項展演機會，讓學生得以充分發揮所學，展示成果。
八、本計畫經課後社團審查小組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核結果
	□通過

	
	□未通過
	· 計畫書不完整
· 課程計畫不符
· 指導老師資格不符
· 指導教師或助教之「警察刑事紀錄證明」不符
· 其他（場地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	審核意見：


審核工作人員簽名：（詳見審核表）


審核日期： 111  年       月         日
屏東縣仁愛國小課後社團課程經費概算表

	編號
	經費
	 金額 
	範例
	計算說明

	1
	教師鐘點
(70%以上)
	
	12,000     
	(注意事項請參閱備註)例:以1次上課1.5小時來計算，等於2節(1節40分鐘)，上課15次共30節，1節400元；400*2*15=12000

	2
	行政費
(含教練勞保費、勞退提撥、機關補充保費..等)
	
	5000
	勞保：1次約38元，38*15=570
勞退：1次約22元，22*15=330
機關補充健保費:教師鐘點*0.0211=254
其他設備及行政費

	小計
	
	17,000
	所以以1生收費1500元來計算，1班要有
11個學生以上才有1.5小時800元的薪資

	3
	教材費
	
	
	(教練另外自己收)



	學生負擔金額
	1500元
	(預估金額/招收人數)
元/人


※備註：
1. 本標準依本校「110學年度學童課後社團實施計畫」第十二條第二款訂定之
2.鐘點費依據：
(一)屏東縣仁愛國小課後社團活動實施要點辦理。。
(二) 屏東縣仁愛國小111.02.10課後社團推行委員會決議事項辦理。
(三)校內教師於上班時間內兼授課後社團，依現行鐘點費支領標準支領。
3.行政費
a. 業務費：文具紙張費、郵電費、印刷費、水電費及其他與課後社團活動有關費用。
b. .設備費及設備維護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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